作門徒的代價
The Cost of Discipleshi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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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羅敏珍
祈禱
主啊，求祢開我們的耳，使我們能聽見祢的話語，特別是在我們有疑問或面對挑戰的時候。求祢幫助我們在不安之中仍敞開心門，敏銳祢對我們所說的話。願我們在掙扎中遇見祢的真理，在困惑中認識祢的引導。教示阮和幫助阮順趁祢，跟隨你行十字架的道路的腳步。奉主耶穌的名禱告。

經文一開始就指出「有許許多多的人跟耶穌一起走⋯⋯」可見耶穌相當受歡迎，有如紛絲圍繞著名人。可是跟隨祂的人知道祂要去哪裡嗎？曾計算這趟旅程的代價是什麼？

13:34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殺了先知，又用石頭打死了上帝差派到你這裡來的使者！」耶穌向死亡的方向前行，是個帶有大使命、付上生命的代價的旅程。

德國神學家潘霍華說：「當基督呼召我們的時候，祂是呼召我們去死。」他本身正是如此去事奉。他大可留在美國教書，但是他選擇回去自己的國家，因為反對希特勒納粹政權，1945四月被處死。「當基督呼召我們的時候，祂是呼召我們去死。」

我們真的願意死嗎？我們注重養生，追求樂齡不老。活著，我們看得到、聞到、嚐到、聽到、感覺到；但死亡呢？那是無知的，像在黑暗大門後面，神秘的謎。我們真的願意死嗎？

這是為什麼耶穌說了這個「作門徒的代價」的比喻，你們當中有誰想蓋一座高樓，或是發動戰爭，要評估、計算代價。耶穌不要我們「沒想過或是不知道就輕率地衝去做門徒」。

出發或行動之前先想清楚。奈及利亞的諺語說：「在剝柴以前，先檢查斧頭利嗎？」

作門徒的代價是一切和我們有關，包括我們的家庭、生活、和我們所擁有的。祂說：「若有人就近我，也無怨恨伊的父母、某子、兄弟、姐妹，以及家己的生命，就boe會做我的門徒。」

註釋者說明，這是猶太人的表達的方式，主要意思是「轉離、和什麼分開，別緊緊附著的意思」。呼召門徒就是呼召他不要抓住我們深深所愛的人，包括我們自己。換句話，就是要放棄關係和社會經濟的安全，放下我們愛控制的欲望，因為做門徒不安全，很可能像潘霍華遭遇死亡。

我們常常聽到強調「家庭的價值」的演講和專題。然而無論家庭關係多好，或是人擁有多豐富，那都不是救贖；不是進入上帝國的鎖鑰。

我們以為我們擁有的一切，其實我們被我們擁有的一切所佔有。做基督的門徒的旅程，獻上所有的，我們是赤裸裸。

耶穌要我們了解做門徒的意義，我們人生旅程最親近的同伴是十字架，是基督。

我們不願死、不喜歡赤裸裸，不是嗎？我們愛我們的家庭、愛我們的生命、愛我們的東西，像電影「魔戒」（the lord or ring）裡，Gollum很愛那枚戒指「我心愛的my precious」「我的mine」，但是，基督的門徒講的是「祢的Thine」！

和耶穌同行去耶路撒冷。這是單程旅程，背起十字架來跟隨祂，走向死亡，永不回頭（no turning back）。我不再回去我過去所想望的人生。因為所背的是十字架，不是冠冕，我所知的人生會死去。

初期教會的教父特土良如此詮釋這段經文，「耶穌基本上是在宣佈：『背（攑）起你的重擔和你的折磨。』」

離開家庭、放下原來的生活及所擁有的東物，向折磨苦難走去。這樣的教導一定不受歡迎，因為哪有正常人喜愛被折磨？有誰願意被判刑受罪，又沒有機會被保釋回去呢？

古早羅馬的犯人背十字架橫的那支，走向放了直的那一支的地方，走過許多生氣、譏笑和瘋狂的人群。沒一個正常人會選擇這樣的命運，因為我們真的不想死，我們希望功成名就。

「美國講道的大師」Gardner C. Taylor 浸信會牧師，2000年得到總統頒發的自由勳章， 在將近九十歲的時，2006宗教和道德雜誌採訪他。問他現代基督徒的講道的看法？他的回答：

⋯⋯我認為，比以前加更嚴重，我們現在有一個傾向，禮拜日很像商業活動，振奮人的演講，很有力量，但是不是福音。變作鴉片，有刺激性，給人一種對人生的虛幻的觀念。我認為，現代很多講道並無為人準備去見對人生裡沒倘避免的危機。當我們一直強調成功、順利，人生一直鳥語花香。事實上，道路是變化、困難的，一個人若是受培養和準備好面對代誌美好的、光明的一面，還沒倘講伊準備好活在這個世間。

他又說：⋯⋯當然，人要聽好聽的，甜蜜的信息，聽了很開心⋯⋯當小孩的時，我們三餐都給他們吃糖果，他們會很歡喜接受。可能很快牙齒就壞了，糖仔很好，人很愛，孩子所須要的營養很多，不能只吃糖。

Taylor的觀念是，只要成功的信息，這樣的神學和對基督教的了解主要是甜的，是「使人開心的事情」，如果一個人吃到這個止痛的成功的信息很久，這個人最後「失去牙齒」，成功神學可能像甘蔗，一開始很甜，但是最後心靈酸去，成作一種死亡和受苦的厭食症的神學。

耶穌呼召我們來死，來背十字架。作基督的門徒不是吃糖；是十字架和要求釘死的獻身。潘霍華講：「受苦是真實的門徒門徒的徽章。」耶穌邀請我們來背負世界受苦難的重擔，「不是短期的、不是一次、或者是暫時的吊起來；是一世人一再重覆，背起他的十字架」。

耶穌沒有呼召我們快樂，也不是呼召我們敬虔。他呼召我們來跟隨他，作門徒的代價包含連於十字架，同時和人類的知識分開，呼召我們：不受家庭、生活和財物的牽跘，不只是呼召我們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同時呼召我們放下所知的一切。

潘霍華說：「跟隨者，跟在基督後面行⋯⋯他的未來的腳步是未知的。他給我們的生活方式是無法以理性了解的⋯⋯」

耶穌走，我們跟隨他遷移，走在朝聖的路途，經過曠野，和他去到耶路撒冷。呼召門徒，是一種一直在移動的呼召，永遠不停下來，永遠不會非常舒適，我們離開很安全和我們熟知的地方，去到未知，甚至不安全的地方。

我們知道跟隨十字架的道路。在路中十字架的重擔使我們變形，甚至可能到認不出來自己的地步。當我們的身體全然改變，符合於十字架，我們對耶穌和信仰的看法也會改變。

我們可能不知未來的細節，以前我們對未來的觀念死去，我們也不知。這絕對不是一個有利可圖、有戰略性計劃的生涯，確信下一步行動。十字架的呼召，豈才是跌跌爬爬不見天日。

我們聽到呼召，好像被上帝呼喚的亞伯拉罕，離開他的家，親人和父親的家，去一個陌生的土地一樣。學習去愛我們看不清楚的東西或者是人，清楚明確不是作門徒道路裡的基本的特色。

宗教改革者Martin Luther提醒我們：「能知道自己的困惑，才是真正的理解。不知道自己向何處去的認知，才是真正的知識。」作基督的門徒的呼召超過我們，在我們前面，在上帝的知識裡顯現出來，在耶穌基督裡找到。

這塊舊的十字架的木頭是困難粗糙的，路也是崎嶇的。但是，我們必須死，我們才能夠活。作門徒的代價是我們的生命，同時也賞賜我們永遠和美的生命。

如果我們對自己夠誠實，我們會同意這位貴格會作者，Parker Palmer所說的：「我正在活的生命，不是我心內所喜愛的生命。」所以，去尋找活出這個我心內所喜愛的生命，我跟隨這位在我以外的主的呼召，主說：「跟從我」。願我們跟隨他而找到生命，雖然這是一種走向死亡的道路才能得到生命。

做為門徒，我們跟隨的一位永遠在行動的活生生的主耶穌。我們無法將祂綁住，連十字架和墳墓也不能綁住祂。我們不知道祂下一步要帶我們去哪裡，祂只說：「跟從我！」因為祂是一位喜歡和我們同在的上帝。祂呼召我們，因為祂喜愛在人生路途中和我們聯合。耶穌喜愛我們作祂的伙伴，而祂才是我們真實的同伴，our company, 拉丁文our companies字面意思是「作餅，米糧with bread」。有祂作伴，我們就有生命的糧。也許這餅很難吞，在我們嚐到生命以前，我們必須嚐到死亡。當我們和祂吃苦難的餅，但是我們不是自己一個人，我們不孤單，藉著基督作我們生命的糧f的應許，也藉著跟隨祂走較少人走的道路，祂將賞賜我們新的生命。

在福音書裡，耶穌行向耶路撒冷，在我們的時代，我們不知我們欲向哪裡去？耶穌可能去台灣、可能去Florida，或者是直接去你的心，改變你的心，使我們成了十字架的形像，我們就可以見證說：「活著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裡面活。」(加2:20)

